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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19-100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棒杰股份”）

控股股东陶建伟于 2019年 12 月 16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公

司 32,412,656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06%（占剔除回购专户股

份数后总股本的 7.16%）协议转让给金韫之。 

2、 本次协议转让的转让方为陶建伟，受让方为金韫之。其中，转让方陶建

伟为公司控股股东；受让方金韫之为公司控股股东陶建伟的姐姐陶士青之女，系

陶建伟的外甥女，在本次协议转让之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将

为公司控股股东陶建伟的一致行动人。 

3、 本次权益变动前，陶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陶建锋、陶士青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89,893,7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4%（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

本的 41.94%）；本次权益变动后，陶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陶建锋、陶士青、金韫

之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9,893,7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4%（占剔除回购专

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41.94%）。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家

族内部的股权结构调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 本次权益变动前，金韫之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金韫之持

有公司股份 32,412,6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6%（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

总股本的 7.16%）。 

5、 本次拟协议转让的股份存在质押情况，涉及的质押股份需办理质押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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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后方能转让。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

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股份转让过户手续。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 股份转让协议概述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陶建伟的通知，陶建伟与金韫之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32,412,656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06%（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7.16%）协议转让给金韫之。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总额为 204,199,732.80 元人民

币，每股转让价格 6.30 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日，陶建伟持有公司股份 129,650,6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2%

（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28.64%）；陶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陶建锋、

陶士青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9,893,7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4%（占剔除回

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41.94%）。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陶建伟持有公司股份

97,237,9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7%（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21.48%），金韫之持有公司股份 32,412,6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6%（占剔除

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7.16%）；陶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陶建锋、陶士青、

金韫之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9,893,7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4%（占剔除回

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41.9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二、 本次协议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1、 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陶建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307251972********，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科技新村***。 

金韫之，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307821995********，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耀江文鼎苑***。 

2、 转让双方关系 

本次协议转让的转让方为陶建伟，受让方为金韫之。其中，转让方陶建伟为

公司控股股东；受让方金韫之为公司控股股东陶建伟的姐姐陶士青之女，系陶建

伟的外甥女，在本次协议转让之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将为棒

杰股份控股股东陶建伟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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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 年 12 月 16 日，陶建伟与金韫之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 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转让方）：陶建伟 

乙方（受让方）：金韫之 

2、 股份转让数量及价款 

甲方将其持有的棒杰股份 32,412,656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

棒杰股份总股本的 7.06%转让给乙方。 

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

个交易日棒杰股份股票收盘价的 90%，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6.30元/股，本次股份

转让款合计为人民币 204,199,732.80 元。 

3、 付款安排 

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两日内，乙方将人民币 20,000,000 元首期转让

款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在标的股份全部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起三个月内，乙方应当将本次股份

转让价款扣除首期转让款后的金额人民币 184,199,732.80 元支付至甲方指定银

行账户。 

4、 交割安排 

甲乙双方同意，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合规性确认。双方均应积极配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股份转让的审核，

包括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及提交材料。 

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文件后 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负责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过户登

记手续，乙方予以配合。 

5、 甲乙双方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1） 本协议任一方保证具有合法的权力和权利签署并全面履行本协议。 

（2） 本协议任一方签署本协议以及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①不会违反任何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并且②不会违反其作为当事人一方(或受之约束)



4 

的其他任何合同，也不会导致其在该合同项下违约。 

（3） 本协议生效后，任一方均有义务配合另一方开展和完成与本次股份转

让相关的各项工作，并保证其向另一方提供的全部文件和材料及向对方所作出的

陈述和说明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4） 甲方承诺标的股份在过户给乙方时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及其

他形式或性质的担保或权利负担，不存在任何转让限制，亦不存在任何争议，并

免受第三者追索。 

（5） 本协议生效后，除本协议约定或双方另行约定外，甲方不得就其所持

标的股份的转让、托管、质押或其他权利负担的设定事宜与任何第三方进行协商

或签署任何文件，亦不得开展与本协议的履行有冲突的任何行为。 

6、 协议的生效、变更和修改 

（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成立并生效。 

（2） 任何对本协议的变更和修改均需以书面方式进行。 

四、 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控股股东陶建伟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在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5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承诺人陶建伟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况。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其作出的上述承诺的情形。 

五、 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陶建伟持有公司股份 129,650,6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2%（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28.64%）；金韫之未持有公司股份。

陶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陶建锋、陶士青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9,893,703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1.34%（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41.94%）。陶建伟为公司

控股股东，陶建锋、陶士青为其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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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陶建伟持有公司股份 97,237,9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7%（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21.48%）；金韫之持有公司股份

32,412,6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6%（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7.16%）。陶建伟及其一致行动人陶建锋、陶士青、金韫之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9,893,7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34%（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41.94%）。陶建伟为公司控股股东，陶建锋、陶士青、金韫之为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

生影响。 

六、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承诺其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3、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转让方陶建伟和受让方

金韫之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协议转让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 

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5、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股份转让过户手续。 

6、本次拟协议转让的股份存在质押情况，涉及的质押股份需办理质押解除

手续后方能转让。除此之外，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任何限制股份

转让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查封、冻结等。如所涉质押股份未能按协议约定解除

质押，或交易双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则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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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七、 备查文件 

1、 《股份转让协议》； 

2、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3、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6日 


